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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六之一】         槓桿比率組成項目揭露表 

104 年 06 月 30 日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，%     

  項目 
本行 合併 

104 年 6 月 30 日 103 年 6 月 30 日 104 年 6 月 30 日 103 年 6 月 30 日 

資產負債表表內暴險 

1 
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 

(不含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易) 
2,222,271,204  － 2,259,319,642  － 

2 減：第一類資本扣除項中與資產項目有關之調整 (11,875,501)  － (9,367,468)  － 

3 

資產負債表表內總暴險 

(不含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易)  

(本項為第 1項和第 2項之加總) 

2,210,395,703  － 2,249,952,174  － 

衍生性金融商品暴險 

4 
所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相關之重置成本(扣除合格

現金價格變動保證金) 
29,827,026  － 29,834,187  － 

5 所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未來潛在暴險額 38,962,683  － 38,998,524  － 

6 
加回依據會計作業架構自資產負債表資產餘額扣除所

提供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擔保品 
0  － 0  － 

7 
減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因提供現金價格變動保證金

仍帳列銀行資產之金額 
0  － 0  － 

8 
減：因提供客戶交易清算服務而產生但得豁免計算之

中央結算交易對手暴險 
0  － 0  － 

9 信用保障提供人之調整後有效名目本金 0  － 0  － 

10   減：信用保障提供人之有效名目本金抵減數 0  － 0  － 

11 
衍生性金融商品總暴險 

(本項為第 4項至第 10 項之加總) 
68,789,709  － 68,832,711  － 

有價證券融資交易暴險 

12 有價證券融資交易資產毛額(未認列互抵) 21,868,016  － 21,868,016  － 

13 
  減：有價證券融資交易資產毛額應收應付款項抵减

額 
0  － 0  － 

14 有價證券融資交易資產之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4,712,609  － 4,712,609  － 

15 經紀交易之暴險額 0  － 0  － 

16 
有價證券融資交易總暴險 

(本項為第 12 項至第 15 項之加總) 
26,580,625  － 26,580,625  － 

資產負債表表外暴險 

17 資產負債表表外暴險毛額 534,714,187  － 538,453,392  － 

18 減：轉換為信用相當額的調整數 (391,222,891)  － (391,222,892)  － 

19 
資產負債表表外總暴險 

(本項為第 17 項和第 18 項之加總) 
143,491,296  － 147,230,500  － 

資本與總暴險 

20 第一類資本淨額 147,760,222  － 151,149,992  － 

21 
暴險總額 

(本項為第 3 項、第 11 項、第 16 項和第 19 項之加總) 
2,449,257,333  － 2,492,596,010  － 

槓桿比率 

22 槓桿比率 6.03%  － 6.06%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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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 
1.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(104年無需填列 103年同期資料)。 

2.第 1項：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=(銀行財務報表之總資產)－(衍生性金融商品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)－(有價證券融資交易於

表內資產項目餘額)－(其他調整)。 

3.第 2項應列示第一類資本扣除項金額，惟負債項目不得自暴險總額中扣除。 

4.第 5項應列示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未來潛在暴險額，惟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信用保障提供人無須計算未來潛在暴險額。 

5.第 6、8、15項本國不適用。 

6.第 9項係指信用保障提供人扣除公平價值負數調整後之有效名目本金。 

7.第 10項係指對於同一標的信用資產承買信用保障之抵減金額。 

8.第 2、7、10、13、18項為抵減項，應以負數表示。 

9.第 17項：資產負債表表外暴險毛額=(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帳面總金額)＋(其他調整，如：應收承兌票款)。 

10.填表時應先計算第 19項：表外項目信用相當額；第 18項：轉換為信用相當額的調整數=第 17項-第 19項。 


